
四川护理职业学院 
面向退役军人等群体人员招生章程 

 

一、总则 

为积极响应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高职扩招百万的重大决策部

署，落实省教厅《关于申报面向退役军人等群体开展普通高等学

历教育的通知》（川教函〔2019〕446 号），以及省招考委《关

于印发<四川省 2019 年普通高等学校面向退役军人等群体人员

招生考试及录取办法>的通知》（川招考委〔2019〕68 号）等文

件精神，确保 2019 年面向退役军人和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

新型职业农民群体开展普通高等学历教育招生工作的顺利进行，

结合我院实际情况，特制订本章程。 

本章程适用于我院 2019 年面向退役军人等群体人员招生考

试及录取工作。  

二、学校全称： 

四川护理职业学院 

招生代码：5199 

三、办学性质： 

国家公办 

四、办学层次： 

全日制普通高等专科 

五、办学类型： 

四川护理职业学院是经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建立的全日制

国家公办医学类普通高等学校，是四川省卫生和健康委员会主管



的唯一直属高校。 

六、招生专业及计划 

2019 年面向退役军人等群体人员招生具体分专业招生计划详见

下表： 

招生对象 
拟招生专

业 

专业代

号 

招生计划

(人) 

学费 

(元/生.

年) 

办学地点 

退役军人 中药学 T1 30 4100 

成都中医药

大学附属医

院针灸学校 

下岗失业人

员、农民工、

新型职业农

民 

中药学 X1 30 4100 

备注：1.就读地址：成都市高新区新创路 6 号；2.招生专业及招生计划以四川

省教育考试院发布的信息为准。 

七、入学考试办法 

（一）考试时间及地点 

1.考试时间：2019 年 11 月 30 日 

2.考试地点：四川护理职业学院成都校区(成都市龙泉驿区

龙都南路 173 号)。 

（二）考试形式和内容 

1.考试形式 

免予文化素质考试，采用职业适应性（技能）测试，总分

350 分。其中笔试 200 分，面试 150分。 

2.考试内容 

（1）心理素质及安全意识 

心理素质（面试）、安全意识（笔试）等。 

（2）沟通交流、团队合作能力 

语言表达、沟通交流、团队合作等能力（面试）。 



（3）学习、分析能力 

对中医药知识、案例的学习、分析、判断能力（笔试）。 

（4）职业倾向 

对从事中药学专业的职业行为倾向或发展潜力（面试和笔

试）。 

（三）免试 

具有中药学专业高级工或技师资格（或相当职业资格）、获

得县级劳动模范先进个人称号的退役军人、下岗失业人员、农民

工和新型职业农民，可向我院提出申请，经审核通过，合格后免

试录取。所有符合免试录取条件的考生应参加本次报名，并在

11 月 4 日 17：00前（过期不再受理）向我院提交《四川省 2019

年普通高等学校面向退役军人等群体人员考试招生免试录取考

生申请表》（见附件），并提交证书原件和复印件。在正式办理

免试录取手续前，申请考生应正常参加学院组织的考试。 

资料提交咨询电话：028-84870720 

八、成绩查询 

考生于 2019年 12月 5日登陆学院网站查询成绩及拟录取名

单。 

九、录取规则 

职业适应性测试的笔试和面试成绩相加为考生的成绩总分，

考生须参加职业适应性测试笔试和面试两项考试，如果只参加一

项，则视为无效成绩，不得参加录取。 

学院根据招生计划、参考人数及考试成绩总体情况，按照综

合评定、择优录取的原则，以成绩总分的 30%划定最低录取控制



线，总分超过最低录取控制线的考生方可参加录取。   

（一）所有考生依据总分从高分到低分依次录取。 

（二）录取过程中出现总成绩同分情况，则先按职业适应性

测试笔试成绩从高到低录取,如果职业适应性测试笔试成绩相

同，再以面试成绩从高到低录取。 

拟录取考生名单在学院网站首页公示 5 天，接受社会监督。 

公示期满后的拟录取名单报四川省教育考试院核准备案并

办理相关录取手续。手续办理完毕后，学院向考生发放录取通知

书。 

十、招生体检要求： 

因医学专业的特殊性，我院根据教育部、卫生部、中国残疾

人联合会制定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患有

下列疾病者，我院不予录取。 

（一）轻度色觉异常(俗称色弱) 

（二）色觉异常Ⅱ度(俗称色盲) 

（三）不能准确识别红、黄、绿、蓝、紫各种颜色中任何一

种颜色 

（四）严重心脏病(先天性心脏病经手术治愈，或房室间隔

缺损分流量少，动脉导管未闭返流血量少，经二级以上医院专科

检查确定无需手术者除外)、心肌病、高血压病。 

（五）重症支气管扩张、哮喘、恶性肿瘤、慢性肾炎、尿毒

症。 

（六）严重的血液、内分泌及代谢系统疾病、风湿性疾病。 

（七）重症或难治性癫痫或其他神经系统疾病、严重精神病



未治愈、精神活性物质滥用和依赖。 

（八）慢性肝炎病人并且肝功能不正常者(肝炎病原携带者

但肝功能正常者除外)。 

（九）结核病除下列情况外可以不予录取。 

1.原发型肺结核、浸润性肺结核已硬结稳定;结核型胸膜

炎已治愈或治愈后遗有胸膜肥厚者; 

2.一切肺外结核(肾结核、骨结核、腹膜结核等)、血行性

播散型肺结核治愈后一年以上未复发，经二级以上医院(或结核

病防治所)专科检查无变化者; 

3.淋巴腺结核已临床治愈无症状者。 

十一、新生入学 

本次录取的新生，于 2020 年春季入学。学生须持录取通知

书，按学校有关要求和规定的期限到校办理入学手续。因故不能

按期入学的，可向学校请假或申请保留入学资格。保留入学资格

的条件、期限等由学校规定。未请假或者请假逾期的，除因不可

抗力等正当事由以外，视为放弃入学资格。学校在报到时对新生

入学资格进行初步审查，审查合格的学生予以学籍注册，审查发

现新生的录取通知、考生信息等证明材料，与本人实际情况不符，

或者有其他违反国家招生考试规定情形的，取消入学资格。 

十二、学习形式与教学总课时 

（一）学习形式 

学习形式采取分段式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线上（网络学习）

与线下结合的学习形式。 

（二）教学总课时 



控制在 2800 课时左右，根据学生具体情况可适量增加或减

少。 

十三、收费标准 

学费、住宿费严格按四川省教育厅、财政厅、物价局核定的

收费标准执行。 

十四、学籍管理 

学籍学历管理和电子注册按照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

定》（41 号令）、《高等学校学生学籍学历电子注册办法》、学校

学籍管理规定执行。四类人员学生不得申请转学。对确有转专业需求

的，可向学校申请，经学校审核同意后，可在此次学校针对四类人员

专项招生专业中转专业，不得突破。 

学籍管理未尽事宜，按照《四川护理职业学院学分制学籍管

理办法》执行，可电话咨询学院教务处（电话 028-84870720）。 

十五、资助政策 

已被录取并注册的学生，在校期间享有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

高职（专科）在校学生同等待遇。按照规定享受相关奖助学金、

学费减免等资助政策。学生可以享受国家助学金，参评国家奖学

金、国家励志奖学金以及学校奖学金（详见《四川护理职业学院

国家奖助学金管理办法》、《四川护理职业学院校内奖助学金评

审办法》）。进行贷学金和勤工助学管理。（详见《四川护理职

业学院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实施意见》、《四川护理职业学院学

生勤工助学管理办法》）。 

学院资助热线电话：028-84870857 

十六、其他事宜 



（一）本校严格执行国家招生政策，坚决杜绝任何形式的有

偿招生，未委托任何中介机构或个人进行考试招生工作。以学校

名义进行非法招生宣传等活动的中介机构或个人，本校将依法追

究其责任。 

（二）本章程以四川省教育厅、四川省教育考试院核准备案

公布为准，由学院招生就业处负责解释。 

（三）考生被学院正式录取后，与高考普招新生享受同等待

遇，合格毕业生颁发教育部电子注册的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专科

文凭。在校就读期间，不能转学。 

十七、联系方式 

（一）部门：四川护理职业学院招生就业处 

（二）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龙都南路 173 号 

（三）招生咨询电话及传真：028-84879035、84879040、

84868591（传真） 

（四）免试及考务咨询电话：028-84870720 

（五）资助热线电话：028-84870857 

（六）纪检监督电话：028-84879140 

（七）学院网址：www.cnsnvc.edu.cn 

  

http://www.scswx.com/


附件 

四川省 2019 年普通高等学校面向退役军人等群体人员 

考试招生免试录取考生申请表 

备注：免试录取考生申请项目为高级工或技师资格（或相当职业资格）、县

级劳动模范先进个人称号。 

姓 名  考生号 1 9 5 1           

性 别  身份证号  

免试项目 

名  称 

 发证时间  

发证单位  

免试项目 

等  级 

 

免试录取的 

高校及专业 

 

考生签字： 

 

                                                 2019年 月 日 

（以上内容由考生据实填写） 

拟录取高校 

意  见 

 

 

 

 

 

（公章）： 

                                    2019年月日 


